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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关于蓝力宾同志免职退休的通知

自治区戒毒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经研究决定：

免去蓝力宾同志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三级高级警长职务，退休。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2019年11月5日

抄送：自治区纪委监委驻司法厅纪检监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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